附件3：
重庆市铜梁区安居镇人民政府2018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单位基本情况

（一）职能职责
1．主要职能。安居镇人民政府是铜梁区所辖基层政府，是落实国家政策，严格依法行政，发挥经济管理职能，加强政策引导，制定发展规划，服务市场主体和营造发展环境，搞好市场监管，大力促进社会事业发展，发展镇村经济、文化和社会事业，提供公共服务，维护社会稳定的基层政府。    

其主要职责为：

（1）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发布决定和命令。  

（2）执行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预算，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和财政、民政、公安、司法行政、计划生育等行政工作。

（3）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的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保护公民私人所有的合法财产，维护社会秩序，保障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

（二）单位构成

1、机关机构职责

（1）党政办公室，统筹负责纪检、宣传、统战、法制、编制、人事、民宗侨台以及综合协调、文秘、后勤等职责。
（2）党群办公室，统筹负责基层党建、工会、团委、妇联等工作。
（3）人大办公室，主要负责承担人大工作方面的事务，与党政办合署办公。
（4）经济发展办公室，统筹负责经济发展规划、农村经营管理、经济社会统计、扶贫开发等职责。
（5）民政和社会事务办公室，统筹负责民政、教育、卫生健康、老龄事业发展、文化、体育、社会救助、残疾人事业等职责。与退役军人服务站统筹运行。
（6）平安建设办公室，统筹负责信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防范和处理邪教等职责。
（7）规划建设管理环保办公室，统筹负责镇村规划、镇村建设、市政公用、市容环卫、环境保护等职责，与乡村生态治理中心统筹运行。
（8）财政办公室，统筹负责财政收支、预决算、总会计、惠农资金兑付、财政资金监督检查、绩效评价、村级财务管理等职责。
（9）应急管理办公室，统筹负责安全生产综合监管、应急管理职责，协助开展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安全生产日常监管工作。
（10）综合行政执法办公室，主要负责集中行使依法授权或委托的行政执法权。与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统筹运行。
（11）镇武装部办公室，主要负责征兵宣传、应征入伍等工作。
（12）拆迁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自设机构），统筹负责辖区内征地、拆迁相关事宜。
（13）综合管理部（安居古城景区管委会），统筹负责古城景区内市容环境卫生治理等相关事宜。
2、事业单位机构职责
（1）农业服务中心，主要职责任务是承担农技、农机、林业、畜牧、水利水保、水产等方面的重大技术推广、信息服务、资源保护、灾害防治等工作，承担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和监测等事务性工作，完成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与乡村产业培育中心统筹运行。
（2）文化服务中心，主要职责任务是承担文化旅游、广播电视、体育、科技培训等方面服务工作，管理农村文艺演出活动和文化市场，非物质文化遗产搜集、整理等，完成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3）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服务所，主要职责任务是承担就业、再就业促进工作，社会保险保险业务经办、优抚救济、离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和服务，完成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4）退役军人服务站，主要职责任务是做好退役军人关系转接、联络接待、困难帮扶、信息采集、情况反映、立功喜报、悬挂光荣牌和“八一”、春节等节日以及重大变故走访慰问等具体事务，搭建政策咨询、帮扶援助、沟通联系、学习交流等活动场所，完成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5）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主要职责任务是受镇人民政府委托，集中行使农林水利、规划建设、卫生计生、市容环卫、环境保护、文化旅游等领域的行政执法权，完成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6）乡村产业培育中心，主要职责任务是承担产业规划、引进培育等工作，提振乡村经济发展，承担各类招商项目洽谈、推介活动等投资促进具体工作，承担扶贫开发等事务性工作，完成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任务。
（7）乡村生态治理中心，主要职责任务是保障和改善村镇居住环境，促进乡村生态文明发展和人居环境改善，加强农村、场镇建设管理和环境卫生管理，提供技术、管理、咨询服务，完成主管部门交办的其他事项。与镇环保办统筹运行。
二、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一）收入预算

2018年年初预算数 240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2400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0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0万元，事业收入0万元，事业单位经营收入0万元，其他收入0 万元。

（二）支出预算

2018年年初预算数2400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预算827.86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预算976.94 万元，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预算76.89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预算 51.05万元，农林水支出378.87万元，城乡社区支出49万元，节能环保支出 10 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29.39 万元。支出预算较2017年增加37.48万元，主要是基本支出预算增加 687.48 万元，项目支出预算减少650万元。
三、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2400万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 2400 万元，比2017年增加 37.4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237.7万元，比2017年增加687.48万元，主要原因是有些项目支出改为基本支出，基本支出主要用于保障安居镇政府在职人员工资福利及社会保险缴费，离休人员离休费，退休人员补助以及农村环境整改方面等，保障部门以及村社区正常运转的各项商品服务支出；项目支出 162.3万元，比2017年减少 650万元，主要用于保障安居镇人民政府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安居镇2018年无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四、“三公”经费情况说明
2018年“三公”经费预算39.8 万元，比2017年减少 5.2 万元。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公务接待费 20万元，比2017年减少14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9.8万元，比2017年增加8.8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万元，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杜绝大吃大喝，节减开支。 

五、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运行经费 271.15 万元，比上年增加 41.15 万元，主要用于办公费、印刷费、邮电费、水电费、物管费、差旅费、会议费、培训费及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等。

（二）政府采购情况。2018年未编制此类预算。

（三）绩效目标设置情况。2018年项目支出均实行了绩效目标管理，涉及一般公共预算当年财政拨款162.3万元。

（四）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截止2017年12月，所属各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2 辆，其中一般公务用车 1 辆、执勤执法用车 1 辆。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未安排购置车辆费用。

六、专业性名词解释

（以下为常见专业名词解释，部门应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解释和增减。）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本级财政部门取得的财政拨款，包括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二）其他收入：指单位取得的除“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三）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四）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五）“三公”经费：指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部门预算公开联系人： 传英     联系方式：45855004

